附件1
关于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安排的意见

（征求意见稿）

共六个方面、20项民生实事任务。

一、社会保障方面（3项）

1.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省民政厅）

2.提高孤儿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供养标准。（省民政厅）
3.全面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省人社厅）
二、困难群体救助方面（2项）

4.对考入大学专科以上院校的低保家庭、脱贫家庭考生予以3000或5000元慈善帮扶，对边境地区考生适度提高标准。（省民政厅）
5.为10万名有需求的残疾人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其中，对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实现“应救尽救”。（省残联）
三、教育卫生方面（4项）

6.建设100个中小学校冰雪运动训练室（场）。（省教育厅）
7.支持85所中小学校改（扩）建食堂。（省教育厅）

8.为重点县（市、区）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接触职业危害的劳动者免费提供职业健康检查。（省卫健委）
9.为1000家左右医保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配备医保刷脸支付终端，实现基层医疗机构医保智慧便民服务全覆盖。（省医保局）
四、养老托育方面（3项）

10.为6000户困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造。（省民政厅）
11.建设10个县级综合养老服务中心、60个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120个村级养老服务站点，构建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省民政厅）

12.增加普惠托位供给，新增普惠托位2000个。（省卫健委）
五、交通出行方面（4项）
13.改造100条客运班线公交化线路。（省交通厅）

14.改造农村公路危桥90座，基本消除现存危险桥梁。（省交通厅）
15.整治提升村内道路1500公里。（省农业农村厅）
16.开展城市道路交通拥堵专项治理，对60处城市路口、路段及重点区域实施改造。（省公安厅）
六、公共设施方面（4项）

17.大范围实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省住建厅）

18.整治城市杂乱无序架空线。（省住建厅）
19.新增完成1000个行政村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管控）。（省生态环境厅）
20.建设200个全民健身场地设施。（省体育局）



